
中原大學教職員詩班發展基金設置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.1.16 第 65 次福音事工委員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據 105.8.25 原秘字第 1050002657 號函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12.28第 81次福音事工委員會議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一 條 為推動中原大學教職員詩班之服事與活動，並妥適管理及使用中原大學教   

         職員詩班發展基金（以下簡稱本基金）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 

第 二 條 本基金係由國內外認同本基金設立宗旨之教會、團體或個人所捐贈。 

第 三 條 本基金之使用範圍如下： 

          一、 音樂訓練及詩歌練習所需之各項費用。  

          二、 獻詩服事所需之各項費用。  

          三、 舉辦詩班聯誼活動所需之各項費用。  

          四、 配合校牧室工作所需之各項費用。 

第 四 條 本基金之使用，金額在三(含)萬元以下者，由校牧室主任決定；超過三萬   

         元者，須經福音事工委員會審核小組同意後方得使用  

第 五 條 本設置要點經福音事工委員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